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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百九十八條    本章規定之適用範圍如下： 

一、建築基地綠化：指促進植栽綠化品質之設計，其

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但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

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二、建築基地保水：指促進建築基地涵養、貯留、滲

透雨水功能之設計，其適用範圍為新建建築物。

但本編第十三章山坡地建築、地下水位小於一公

尺之建築基地、個別興建農舍及基地面積三百平

方公尺以下者，不在此限。 

三、建築物節約能源：指以建築物外殼設計達成節約

能源目的之方法，其適用範圍為學校類、大型空

間類、住宿類建築物，及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之

新建或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頂突

出物）之樓地板面積合計超過一千平方公尺之其

他各類建築物。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機房、作業廠房、非營業用倉庫。 

（二）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頂突出物）之樓

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農舍。 

（三）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用

溫室、園藝設施、構造特殊之建築物。 

四、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指將雨水

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濾、再利用之設計，其適

用範圍為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

新建建築物。但衛生醫療類（F-1組）或經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不在此限。 

五、綠建材：指第二百九十九條第十二款之建材；其

適用範圍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經內政部認定

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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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九十九條   本章用詞定義如下： 

一、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指基地綠化栽植之各類

植物二氧化碳固定量與其栽植面積乘積之總和。 

二、最小綠化面積：指基地面積扣除執行綠化有困難

之面積後與基地內應保留法定空地比率之乘積。 

三、基地保水指標： 指建築後之土地保水量與建築

前自然土地之保水量之相對比值。 

四、建築物外殼耗能量：指建築物室內臨接窗、牆、

屋面及開口等外周區單位樓地板面積之顯熱熱

負荷。 

五、外周區：指空間的熱負荷受到建築外殼熱流進出

影響之空間區域，以外牆中心線五公尺深度內之

空間為計算標準。 

六、外殼等價開窗率：指建築物各方位外殼透光部位

，經標準化之日射、遮陽及通風修正計算後之開

窗面積，對建築外殼總面積之比值。 

七、平均熱傳透率：指當室內外溫差在絕對溫度一度

時，建築物外殼單位面積在單位時間內之平均傳

透熱量。 

八、窗面平均日射取得量：指除屋頂外之建築物所有

開窗面之平均日射取得量。 

九、平均立面開窗率：指除屋頂以外所有建築外殼之

平均透光開口比率。 

十、雨水貯留利用率：指在建築基地內所設置之雨水

貯留設施之雨水利用量與建築物總用水量之比

例。 

十一、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指在建築基地內所

設置之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雜排水回

收再利用量與建築物總生活雜排水量之比例。 

十二、綠建材：指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符合生態

性、再生性、環保性、健康性及高性能之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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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執行綠化有困難之面積，包括消防車輛救

災活動空間、戶外預鑄式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戶外教育

運動設施、工業區之戶外消防水池與戶外裝卸貨空間、住

宅區及商業區依規定應留設之騎樓、迴廊、私設通路、基

地內通路、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 

第三百零二條    建築基地之綠化，其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應大於二分

之一最小綠化面積與下表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之乘積。 

使用分區或用地 
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

（公斤／平方公尺） 

學校用地、公園用地 五百 

商業區、工業區（不含科學園區） 三百 

前二類以外之建築基地 四百 

第三百零六條   建築基地之保水設計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如單一宗

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照者，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或依基地

內合理分割範圍單獨檢討。 

第六節 綠建材 

第三百二十一條    建築物應使用綠建材，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

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但窗

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二、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

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地面材料部

分，其地面材料之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百分之十以

上。 

 
  


